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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第 9次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06年 12月 6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0分 

貳、開會地點：基隆巿政府產業發展處 3樓旁義消會議室 

（基隆市中正區信二路 301號 3樓) 

參、主 持 人：徐副主任委員燕興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記錄：陳仕亭 

伍、討論提案： 

一、 報告案 

(一) 「臺灣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建築物辦理存記事宜」（辦理進度

說明） 

1. 本案前次審議會議決議（略以）：「准予備查，請業務單位依

本府法制科意見修正後，提報法規審查小組審查，並俟市務

會議通過後函頒實施。」 

2. 目前辦理進度： 

有關基隆市建築物參與都市更新申請先行拆除作業要點(草案)

業已依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8次會議結論修

正，並已提報本府法規審查小組排會審查，俟市務會議通過

後函頒實施。 

決議：知悉，請業務單位於該要點函頒實施後再提委員會核備。 

(二) 「變更基隆市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 7地號等 4筆土地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案」（辦理進度說明） 

1. 本案前次審議會議決議（略以）：「請實施者依各委員（及與

會單位）意見修正（或加強說明無法修正之理由）後，授權

由業務單位循程序簽報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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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辦理進度： 

本案都市設計審議部分業經本府 106年 11月 16日基府都設

壹字第 1060249692號函准予備查，實施者並於 106年 11月

17日提送修正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告書圖到府，經初步檢

核均已修正或回應，然有關都市設計審議、估價報告書等部

分需再請委員及相關單位協助檢核，已於 106年 12月 1日函

請委員檢核。 

決議：知悉，請業務單位於本案審查通過後再提委員會核備。 

二、 審議案： 

(一) 「擬訂基隆市七堵區五堵段五堵北小段 1059 地號等 3 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 蕭委員再安： 

(1) 有關綠建築銀級標準範圍內，本次修正是否有加強並提高分

數的做法，請補充說明與前次版本之差異。 

(2) 有關容積獎勵部分，若要避免討價還價，僅審議是否符合法

規內容而全部給予或全部不給予，例如本案申請△F5-1且已

補充說明，惟仍未彰顯地區特色，則申請之獎勵額度 10%皆

無法給予且無討論空間是否合理？建議視法規精神而定。 

2. 張委員溢源： 

本案現況相片顯示該區域車輛路邊臨停情況嚴重，周遭車位

供給量不足，而本建案店鋪 3戶，住宅部分計 122戶，然提

供車位數為 126格，恐有不足之虞，建議可適度增加停車位

數量（加 1層或局部採機械式），並可提供鄰近居民使用，一

併解決都市停車問題。 

3. 李委員綱： 

(1) 本案有規劃商業空間，惟未考慮停車問題，請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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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放空間之舖面平緩，是否會造成機車進入停放等問題，請

檢討說明。 

(3) 有關植栽部分，喬木覆土深度僅 1米是否足夠？另本市環境

條件種植山櫻花是否適宜？請重新檢視並建議考量當地樹

種。 

(4) 本案機車停車位計算方式應採進位法，請再重新檢視。 

(5) 有關容積獎勵部分，在本市訂定新標準前，建議目前獎勵額

度仍應有討論空間。 

4. 陳委員龍輝（黃琦初代）： 

(1) 本案依指導原則於建築物前留設 4.1米以上淨寬作為救災活

動空間，如留設雲梯車救災活動空間請依指導原則檢討相關

規定，修正 11米防護半徑標示方式及留設雲梯車救災活動

空間設置長、寬於圖面標示。 

(2) 請修正並檢討地面載重能力是否可達 60T，請檢討說明雲梯

車救災活動空間內是否涵蓋排水溝，並請檢討承重能力。 

(3) P13-3雲梯車救災活動空間誤植為 20M雲梯車操作救災位

置。 

(4) 請檢討各處雲梯車救災活動空間之坡度數值，請於圖面說明

標示。 

(5) 請套繪 2層以上標準層平面圖，並於圖面標示緊急進口之替

代開口位置（含距樓地板高度）。 

(6) 有關緊急進口之玻璃厚度，內政部先前已函釋其不得超過

6mm，倘超過即不算緊急進口，請檢視該函釋後檢討修正。 

5. 張委員元良（何明堂代）： 

(1) 本案雲梯車會進入開放空間，其地磚之承載力、材質及強度

設計要足矣，避免造成觀感不佳及危險。  

(2) 本案申請△F5-3夜間照明獎勵 3%，建議提報維修計畫。 

(3) 植栽覆土涉及地下室開挖及 GL深度，請考量植栽生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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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以及本市適宜樹種及種植季節。 

(4) 本案已規劃公車停等區，為利民眾上下車，停車棚是否併案

施作？請說明。 

(5) 有關容積獎勵部分，目前立法應為上限，未完全達到法規標

準之項目，該獎勵值應有討論空間或酌減。 

6. 龍委員宗彥： 

(1) 請補充屋頂綠化剖面圖，並標明覆土深度。 

(2) 本案主要為集合住宅，是否滿足△F5-3獎勵事項，有疑

義，請作業單位說明。 

(3) 就本市而言，本案都更獎勵額度偏低，對於未來推動都更案

可能會有困難。 

7. 羅委員道榕： 

(1) 案屬協議合建，尚無選配，信託續建之疑義，至於容積獎勵

△F5-1，其就獎勵內容項目，尚非完善無瑕，宜予就 10%酌

降 1%或 2%，由委員討論之。 

(2) 另△F5-3，就獎勵要求之內容係指「對周邊公共使用空間照

明有貢獻且採省電節能設備之公共集會類、商業類、辦工服

務類或其他經委員會同意之地標性建築物」而言，依本案之

規劃內容是否以滿分 3%，仍宜由委員討論取得共識，並為

後續審議案例。 

(3) 協助開闢單元範圍外之圓環直徑 20公尺迴車道（1202地號

部分土地），地號是否有誤，宜釐清標明。 

8. 鄭委員可熙 

目前中央刻修正都更條例，將獎勵標準化以加速推動都更，

建議本市亦可比照中央修法方向，於不影響審查原則下，達

到標準之項目即給予獎勵，避免會議上討價還價，也造成實

施者規劃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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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陳執行秘書振乾： 

(1) 有關△F5-3部分，本案僅 A棟 1樓之 3家店舖為商業類

別，B棟皆非商業使用，本案功能未達法規內容之完整性。 

(2) 有關單元範圍外東南側協助開闢部分，請補充圓環及下方道

路之地號、違規物面積、所有權人等相關資料；另拆遷補償

或徵收賠償等相關費用由何者支付？請說明。 

10. 蘇委員昱彰（梁美秀代）： 

本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非合法建築物，應發給拆遷救濟金而

非補償金。 

11. 都市發展處都市設計科 

有關△F5-1部分，本案套繪圖說皆為模擬色系，應將本案建

物套繪模擬於現況環境中，以利檢視與周邊環境是否調和；

另本案建物為深色系，周邊建物皆為橘紅色系，是否達到調

和效果，提請討論。 

12. 都市發展處建築管理科 

請檢附本案建築平面詳圖。 

13. 主席： 

(1) 有關基地外圓環道路拆除部分，請業務單位了解其他縣市做

法並釐清行政相關程序，洽詢都發處使管科是否有核拆等相

關資料。 

(2) 本案似非地標性建築物之設計。 

決議： 

1. △F5-1（建築物之量體、造型、色彩、坐落方位相互調和，並

足以彰顯地區特色或地區未來發展趨勢之建築設計之容積獎

勵），法定容積予以酌減 2%，並請實施者依委員意見修正。 

2. △F5-3（對於周邊公共使用空間夜間照明有貢獻且採省電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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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之公共集會類、商業類、辦公服務類或其他經委員會同意

之地標性建築物之容積獎勵），不給予法定容積。 

3. 本案請實施者依各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修正（或加強說明

無法修正之理由）後，授權由業務單位循程序簽報核定。 

(二) 「擬訂基隆市中正區日新段三小段 11地號等 4筆土地（永隆大

廈）都市更新整建維護事業計畫案」 

1. 蕭委員再安： 

市府對環港地區是否有都市設計相關規範？建議市府對此應

有較宏觀、整體的規劃，以方便後續案例依循。 

2. 鄭委員可熙： 

建議規劃單位應建立一、二樓招牌設立相關規範。 

3. 張委員溢源： 

(1) 本案外牆整修材質配合基隆多雨氣候，建議採用耐汙耐久材

質，而基隆市刻研擬「基隆港東岸地區景觀改善都市設計準

則」，賡續仍請實施者多多與基市府溝通討論。 

(2) 本案位於海景第一排，建物外牆整修美化，對於基隆港市均

有正面效果，建議未來完成後，本案相關行政程序及政府補

助可作為成功實例，藉以推廣鼓勵，期結合基隆市港標竿再

生計畫，打造環港商圈新風貌。 

4. 李委員綱： 

建議建築師應就建築色彩部分多做想像。 

5. 羅委員道榕： 

本案係受中央補助案，且尚有住戶未同意，建議報營建署申

請時可就財務計畫如資金來源、分攤額度等部分做更細部的

說明，若每戶分攤額度皆能製作清冊會更有利未來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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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龍委員宗彥： 

建物立面塗料只針對其中三面，改成米色系會是不錯的方

式，但要如何調整未塗料的另一面使其與新塗料調和具整體

性？ 

7. 主席： 

有關「擬訂基隆市中正區日新段三小段 11地號等 4筆土地

（永隆大廈）都市更新整建維護事業計畫案」係臨港第一排

建築，請本市景觀總顧問協助。 

決議：本案請設計單位依各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修正（或加強說

明無法修正之理由）後，授權由業務單位循程序簽報核定。 

 

陸、臨時動議： 

未來每兩個月固定時間召開審議會（無審議案仍須討論修法內

容）。 

 

柒、散會：下午 12時。 

 












